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學生實習表現異常情事通報及輔導紀錄表

	實習機關
	
	實習單位
	

	學生姓名
	
	期別
	
	隊別
	
	學號
	

	受訓人員
工作項目
	

	特殊異常情事
發生日期
	

	特殊異常情事摘要
	例如:勤務異常、輔導衝突、性騷擾、傷亡

	特殊異常情事原因及經過（按時間先後條列，並含具體之人、事、時、地、物）
	

	輔導(處理)
情形
	

	簽章
	實習指導員
	實習指導官
	單位主管

	
	
	
	

	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

受理窗口
	教務處組員郭秋麟  

電話：02-22300562  電子郵件：pa676018@cc.tpa.edu.tw


填單說明：
1、 實習生如有勤務異常、輔導衝突、性騷擾、傷亡或其他足以影響實習實施等特殊異常情事，請立即通知本校窗口。另請於事發或知悉之日起3日內完成書面通報，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陳送單位主管核章後，通報警專受理窗口。
2、 本校於接獲通報後，立即轉知所屬中隊隊職人員進行輔導及查處。
3、 本單通報後，由實習指導員暫予收存，實習結束併同實習成績考核表，作為相關輔導措施及學生實習成績考評之重要參考。
4、 通報過程應注意維護實習學生之秘密及隱私，不得洩漏或公開。
5、 本單下載處警專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公告事項\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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